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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1任务的由来

富民县茨塘村老煤山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是在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原有采矿权

的基础上适当扩大面积，将整个采石场包括在内，整体向东资源条件较好的地段扩界。

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于 2022 年 12 月通过挂牌出让方式取得“云南省富民县茨塘村老

煤山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采矿”（出让前矿山原采矿权人：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矿

山名称：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永定镇白云石塘，挂牌出让后采矿权人：富民云茂耐火

材料厂，矿山名称：富民县茨塘村老煤山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出让方为富民

县自然资源局；并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签署成交确认书，并于同月 16 日签署采矿权出

让合同。生产规模拟定 95 万 t/年，矿区面积 0.3374km
2
，开采标高 2398m-2200m。矿

区位于富民县城 98°方向，与富民县城直线距离 13km，地理极值坐标（国家 2000 坐

标系）东经 102°36′35.119″～102°37′07.481″，北纬25°13′26.341″～

25°13′42.896″。

为全面贯彻国土资源部关于“保护自然资源、保护良好生态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总原则。现根据依据国土资源部第 44号部长令《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号）及《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

步规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

96号）的规定，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委托核工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承担

了“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富民县茨塘村老煤山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工作（以下简称本方案），该方案作为采矿权延续、变更（扩

大矿区范围），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变更（扩大矿区范围）所需的法定资料，今后

矿业权人在办理矿业权为申请、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矿山土地复垦提供技

术依据。

2012年 8月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委托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编制

过《云南省富民县云茂普通建筑材料用白云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

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在富民县自然资源局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基金专户上累计预存地质

环境保护恢复治理基金 207382.25元（附件 18）。



2014年 3月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委托昆明腾泓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编制过《云南省

富民县云茂普通建筑材料用白云岩矿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该报告静态总投资 54.50

万元，动态总投资 68.93万元；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 2023年 2月 2日在富民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专款专用账户上累计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716713.93元（附件 18），富民云

茂耐火材料厂及时存储土地复垦费用，履行复垦责任和义务。

据调查矿山编制的两个方案为单独编制，上述两个方案到期后由于矿山企业及政

策原因未编制过合并方案。两个方案未根据方案实施开展相关工作，未能形成系统的

综合防治效果，防治措施往往存在较大的重复施工现象。此外，既有防治措施均为采

矿权人自行设计建设，未进行专业系统的计算和分析，缺乏科学合理的设计依据，存

在较大的地质灾害隐患。因此，根据业主委托本次方案编制为第一次编制合编方案。

2编制目的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是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技术方案，

包括地质环境保护、地质灾害治理和地质灾害隐患监测三大方面，对有效避免或减少

因盲目开发造成的矿山地质灾害及环境地质问题、降低治理成本具有指导作用。是采

矿权人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收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保证金和依法进行监督检查以保护矿山地质环境的主要技术依据。《方案》是矿山地

质环境预防、治理与监测工程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治理

设计、用地报批手续。项目区辅助生产设施在采矿权范围外，本方案按开发利用方案

进行编制，后期涉及使用建设用地的应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为保证矿山生态修复义务落实，实现矿山地质环境稳定、合理用地、保护耕地、

恢复地质环境。在收集资料、开展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和土地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编制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一是作为矿山企业计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

土地复垦基金，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监测、及土地复垦的技术依据；二是

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督、检查、督促矿山企业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责

任义务提供重要依据；三是使被损毁的土地恢复并达到最佳综合效益的状态，努力实

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基本情况表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矿

山

企

业

矿山名称 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富民县茨塘村老煤山普通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山企业名称 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

矿山类型 □新申请 □持有 ☑变更

法人代表 王兴国 联系电话

企业性质 私人营业 项目性质 变更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0.3374km2，开采标高：2398m—2200m

资源储量 2261.7万 t 生产能力 95万 t/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C5301242009127120051172 评估区面积 1.24k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

状图幅号
G48 H133020、G48 H134020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8年
（2023年 3月

至 2041年 3月）

方案适用

年限
5年（2023年 3月至 2028年 3月）

编制服务

年限
22年（2023年 3月至 2045年 3月）

编

制

单

位

单位名称 核工业江西工程勘察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罗 辉 电话及传真

资质类别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

资质等级及

证书编号

勘查甲级 362017120372

危险性评估 362019110175

设计甲级 362017130367

发证机关 国土资源部

联系人 电话及传真

单位地址



矿山地

质环境

影响

地质

环境

影响

评估

级别

评估区重

要程度

评估区无村庄分布；无地质遗迹保护区；无较重要水源地

分布；无旅游保护区和历史文物保护区，矿山开采会破坏区内

有林地、灌木林地、其它草地及采矿用地，损毁面积

41.0995hm2；根据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表，综合确定评估区重

要程度为较重要区

一级

地质

环境条件

评估区属构造侵蚀、溶蚀低中山岩溶山地地貌，地形地貌

属复杂；地质构造中等；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复

杂；人类工程活动强烈。根据露天开采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

程度分级表，综合确定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

杂

生产

规模
矿山建设规模为 95万 t/a，该矿为大型矿山



现状

分析

与预

测

矿山地质

灾害现状

分析与预

测

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主要发育有5个潜在不稳定斜坡（BW1～BW5）。

潜在不稳定斜坡（BW1）主要分布在露天采场、越界采场周围。现状条

件下潜在不稳定边坡 BW1，危害程度大，危险性大。现状地质灾害发生

的可能性中等。

潜在不稳定斜坡（BW2～BW5）主要分布在已有排土场、生产加工

车间周围。现状条件下潜在不稳定边坡 BW2、BW3、 BW4、BW5，危害程

度中等，危险性中等。已有排土场现状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中等。

办公生活区、生产加工车间、入口广场、配电室等现状地质灾害发生

的可能性小，危害性小，危险性小。

未来矿业活动加剧 BW1 不稳定边坡形成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

可能较大，主要危害采矿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危险程度大，危害性大。

未来露天开采引发开采边坡产生崩塌、滑坡灾害可能性较大，危

险性、危害性大；表层覆盖风化强烈的岩体诱发滑坡的可能性中等，

危害程度大，危险性大；软弱夹层、膨胀岩土构成的露天采场边坡稳

定性差，诱发滑坡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大，危险性大；露天开采诱

发岩溶塌陷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大，危险性大。

矿业活动前期遭受 BW1 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其危险性中等，危

害性中等。矿山有可能遭受来自上方岩土体垮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较大，其危险性中等，危害性中等。遭受大气强降雨汇集而成的地表

水流将流入采区内，造成采场充水的可能性较大，危害程度中等，危

险性中等。未来露天采场遭受滑坡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危险性、危害

性大，威胁场内矿山施工机械及人员的安全。矿山采矿活动对村庄有

一定影响，遭受泥石流、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中等，

危险性中等。

未来矿业活动加剧 BW2、BW3、BW4、BW5 不稳定边坡形成崩塌、滑

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主要危害采场、植被、人员和设备的安

全，危险程度中等，危害性中等。

已有排土场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可能性大，危害性、危险

性中等；矿区道路可能引发滑坡、泥石流灾害可能性中等，危害性、

危险性中等；生产加工车间诱发滑坡的可能性中等，危害性、危险性

中等；办公生活区、入口广场、配电室诱发滑坡的可能性小，危害性、

危险性小；拟建高位水池遭受地面塌陷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

程度小，危险性小；拟建截洪沟诱发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中等，危

害程度、危险性中等。拟建高位水池、截洪沟遭受滑坡等灾害的可能

性小，危险性、危害性小。新矿山道路边坡遭受失稳发生小规模滑坡

和土体坍塌灾害可能性中等，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矿山工程

建设和运营引发或遭受红黏土等不良地质作用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

危险性小；

新建排土场遭滑坡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危害程度中等，危

险性中等。项目区其他设施遭受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较小，危害性

及危险性小。



矿区含水

层破坏现

状分析与

预测

现状评估：

评估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土体孔隙含水层下二叠统、

栖霞、茅口组岩溶裂隙含水层和倒石头组石英砂岩裂隙含水层。矿区

主要地层富水性较好，但未发现地下水泉点露头，说明区内地下水位

埋深较深。矿区所在位置地势较高，地下水补给面积较小，因此地下

水对矿床充水影响不大。

现状下正在进行采矿活动，开采最低标高(2200m)位于最低侵蚀基

准面标高(2176m）之上，采矿活动不会改变当地地下水动态条件，不

会造成地下水含水层的水位下降，未影响到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供水。

预测评估：

评估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土体孔隙含水层下二叠统、

栖霞、茅口组(P1q+m)岩溶裂隙含水层和倒石头组石英砂岩裂隙含水层。

现状下正在进行采矿活动，矿区位于地下水位以上，当地侵蚀基准面

以上，采矿活动不会改变当地地下水动态条件，不会造成地下水含水

层的水位下降，未影响到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供水。综合分析，含水

层可能遭受矿山开采影响为较轻。

矿区地形

地貌景观

（地质遗

迹、人文

景观）破

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地形地貌景观现状评估

矿山为扩大延续矿山，矿山开采扰动破坏了原来地形地貌，影响

地质环境的自然完整性，其破坏形式主要是改变了原有的地形，破坏

了地貌及生态景观，现已形成一个呈“拳头”形采坑，其次矿山生产

设施的建设占用了大量土地，对地貌景观造成破坏，总计破坏面积约

为 15.0336hm
2
（含越界采区），故采矿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

坏现状评估为严重。矿山生产设施的建设占用了大量土地，对地貌景

观造成破坏，总计破坏面积约为 5.5777hm
2
，故生产活动对地形地貌景

观影响和破坏现状评估为较严重。评估范围内无上百人居住村庄，无

大型公路、水利水电设施分布，不属于地质遗迹及无其它国家、省级、

县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及风景名胜古迹，周边无交通要道，故不存在对

上述的破坏。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

地形地貌景观预测评估

评估区范围内不属于地质遗迹及其它国家级、省级、县级自然保

护区分布及风景名胜古迹。矿山开采终了时，项目区的土地利用格局

未发生改变，但矿区自然景观的连续性会被破坏。根据开发方案的设

计，矿体开采为露天开采，采矿终了时台阶高度 10m，采场最终边坡角

20°～45°；其中北侧、北西侧最终边坡角≤45°，东部最终边坡角

20～25°，台阶坡面角为小于 60°，坡度较陡，将形成永久性的陡坎，

灰岩岩石裸露、部分岩溶发育，较易进行绿化；采矿终了时矿区内还

会形成 15.2887hm
2
的采坑，项目区新截洪沟、拟建临时排土场、新开

拓道路及高位水池共 5.1983hm
2
，破坏地形地貌景观 20.4882hm

2
（其中

露天采场破坏面积 15.2887hm
2
，辅助生产设施区破坏面积 5.1983hm

2
），

对原始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大。露天采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为

严重。



土地资源

破坏现状

分析与预

测

土地资源破坏现状评估

评估区主要用地类型为乔木林地、灌木林地、采矿用地、农村道

路。矿山为扩大延续矿山，现已形成一个呈“拳头”形采坑，已损毁

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15.0336hm2。按土地损毁类型统计，乔木林地

0.0735hm2、采矿用地 14.9574hm2、农村道路 0.0027hm2；按损毁土地

方式统计，均为挖损损毁。现状下矿山开采对区内土地资源影响破坏

为严重。已有辅助生产设施区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5.5777hm2。按

土地损毁类型统计，乔木林地 1.0578hm2、灌木林地 0.1776hm2、采矿

用地 4.0858hm2、农村道路 0.2565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

毁 4.7699hm2，挖损损毁 0.8078hm2。现状下辅助生产设施区内土地资

源影响破坏为较严重。

土地资源破坏预测评估

评估区主要用地类型为乔木林地、灌木林地、采矿用地、农村道

路。未来矿山开采和运营中，主要是拟建露天开采、拟建临时排土场

堆场、拟建矿山公路、拟建高位水池、拟建截洪沟对土地资源造成破

坏等，经调查统计本矿山未来开采拟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15.2887hm2。按土地损毁类型统计，乔木林地 14.7888hm2、采矿用地

0.4999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均为挖损损毁。预测未来矿山开采

对区内土地资源影响破坏为严重。

项目拟建设施拟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3.0389hm2。按土地损毁

类型统计，乔木林地 3.0074hm2、农村道路 0.0315hm2；按损毁土地方

式统计，压占损毁 0.4732hm2，挖损损毁 2.5657hm2。预测未来矿山开

采对区内土地资源影响破坏为较严重。拟建临时排土场拟损毁土地资

源面积共计约 2.1606hm2。按土地损毁类型统计，乔木林地 1.2103hm2、

灌木林地 0.9023hm2、农村道路 0.0480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

占损毁 1.9506hm2，挖损损毁 0.2100hm2。预测未来排土场建设对区内

土地资源影响破坏为较严重。

矿区水土

环境污染

现状分析

与预测

矿山开采已开采多年，矿山作业人员较少，生产生活污水排放量

少，矿石化学成分稳定，有害有毒物质较少，矿山开采出来的矿石经

加工制成碎石、砂等后由车辆运输到区外销售，所以矿山现阶段活动

总体对水土环境污染影响较轻。

矿山采用露天分台方式进行开采，矿山开采出来的矿石经加工后

由车辆运输到区外销；矿体及围岩中化学组分稳定，有害组份均在指

标允许范围内，周边基岩裂隙水富水性较好，但地下水位埋深较深，

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对地表水体、土壤物理性质等地质环境的危害较轻。

村庄及重

要设施影

响 评估

经调查，评估范围内无上百人居住村庄，无大型公路、水利水电

设施分布，不属于地质遗迹及无其它国家、省级、县级自然保护区分

布及风景名胜古迹，周边无交通要道，故不存在对上述重要设施的影

响，生产过程中的静态爆破扬尘对居民影响较小。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综合评估

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环境条件预测影响程度严重区（Ⅰ）、地质环境

条件预测影响程度较严重区（Ⅱ1）、地质环境条件预测影响程度较严

重区（Ⅱ2）及地质环境条件预测影响程度较轻区（Ⅲ），3个级别，4
个区。



矿山地

质环境

保护方

案主要

工程

完成后续露天采场及生产设施场地边坡清理工程；临时排土场拦挡工程、矿山道路的截

排水、拦挡，以及其他生产设施区警示监测工作；定期开展矿坑排水水质监测；定期对评估

区内地形较陡斜坡区进行人工监测。警示措施工程量：警示牌 61个；清理措施：危岩清理

11692m³；拦挡措施：挡土埂 10379m、M7.5浆砌石 1494.58m³；护栏围挡 1841m、围栏 2761m2；

干砌石拦渣坝 400m（干砌石 420m³、砂浆压顶 280.0m2）；截排措施：排水沟 1795m，土

方开挖 291.27m³、土方回填 31.32m³、浆砌石 155.55m³、砂浆抹面 636.84m2；土质排水沟

1464m、土方开挖 175.68m³。

投资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22年）总费用概算（万元） 473.99

方案适用年限（5年）总费用概算（万元） 174.14

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

治理基金

计提计划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措施本着按“轻重缓急，分步实施”的原则，按确定的年度实施计

划，逐年安排资金，以保证实施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监测措施。该矿山年度进度安排如下：

（1）2023年 3月～2028年 3月为近期治理期：主要以工程治理措施、监测措施及日常

维护工作为主。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完成后续露天采场边坡清理工程；完成临时排

土场、拟建矿山道路的截排水、拦挡、警示监测工作；定期开展矿坑排水水质监测；定期对

评估区内地形较陡斜坡区进行人工监测。该阶段计划安排恢复治理专项资金 174.14万元。

（2）2028年 3月～2033年 3月为中期治理期第二阶段：主要为变形监测措施及日常维

护工作为主，对已实施的工程措施进行维护、管理。矿山闭采治理期安排恢复治理资金 90.46
万元。

（3）2033年 3月～2041年 3月为中期治理期第三阶段：主要为变形监测措施及日常维

护工作为主，对已实施的工程措施进行维护、管理。矿山闭采治理期安排恢复治理资金 118.98
万元。

（4）2041年 3月～2045年 3月为远期治理期：矿山闭坑阶段，对露天采场最终边坡进

行全面危岩清理；露天底部采场进行排水沟修建，对露天采场进行全面、综合治理，对前期

工程措施治理效果和运营情况进行监测。矿山闭采治理期安排恢复治理资金 90.41万元。

2012年 8月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委托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编制过《云南省富民县云

茂普通建筑材料用白云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在富民县自然资源

局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基金专户上累计预存地质环境保护恢复治理基金 207382.25元。

矿区土地

损毁预测

与评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

时序

本矿区为露天开采项目，在开采过程中造成损毁的主要环节首先

是基建期办公区生活区、矿山道路、生产加工车间、入口工程、配电

室的建设造成压占损毁土地；其次是露天采场的开采造成挖损损毁等。

基建期：在基建期间，主要是矿山建设办公区生活区、矿山道路、

生产加工车间、配电室、排土场、入口广场、高位水池的建设造成的

压占损毁土地。地面建筑物施工分两阶段，一是施工准备期，平整施

工场地，此阶段内主要为机械施工，人工施工为辅，动土强度较大，

势必造成土地的挖损和压占损毁。二是施工建设期，主要是按照主体

设计在施工区采用各种施工机械设备进行施工，造成对土地的压占损

毁。生产期：本矿山为露天开采。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

状

矿山现已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20.6113hm2。按土地损毁类型

统计，乔木林地 1.1313hm2、灌木林地 0.1776hm2、采矿用地 19.0432hm2、

农村道路 0.2592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4.8106hm2，挖

损损毁 15.8007hm2。现状下矿山开采对区内土地资源影响破坏为严重。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

评估

矿山拟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20.4882hm2。按土地损毁类型统

计，乔木林地 19.0065hm2、灌木林地 0.9023hm2、采矿用地 0.4999hm2、

农村道路 0.0795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2.2820hm2，挖

损损毁 18.2062hm2。预测未来矿山开采对区内土地资源影响破坏为严

重。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 — — —
园地 果园 — — — —

林地

乔木林地 20.1378 1.1313 19.0065 —
灌木林地 1.0799 0.1776 0.9023 —
其他林地 — — —

草地 其他草地 — — — —
工矿仓储用地 采矿用地 19.5431 19.0432 0.4999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3387 0.2592 0.0795 —

合计 41.0995 20.6113 20.4882 —
复垦责

任范围

内土地

损毁及

占用面

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损毁
挖损 34.1418 15.8007 18.3411
压占 6.9577 4.8106 2.1471

合计 41.0995 20.6113 20.4882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 5.8827

林地
乔木林地 — 25.1665
灌木林地 — 3.6659

草地 其他草地 — 5.6958
合计 — 40.4109
占用 0.6886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40.4109 98.32

工作

计划

本方案复垦投资估算静态总投资 849.15万元，动态总投资 1095.91万元；复垦面积

40.4109hm2，静态亩均投资 14009元/亩，动态亩均投资 18079元/亩。

结合《土地复垦方案》的总体部署，年度实施计划分为近期复垦期、中期复垦期和

远期治理期三部分进行，即 2023 年 3 月～2028 年 3 月为近期工程；2028 年 3 月～2041

年 3 月为中期工程；2041 年 3 月～2045 年 3 月为远期工程。具体详细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一）近期工程为矿山生产期第 1～5年（2023年 3月～2028年 3月）复垦工作计

划

生产期第 1年：首先进行复垦前期准备工作，开展与实施本方案相关的土地清查、

项目勘测、设计和招标工作；完成界外开采区的土地复垦工作，完成露天采场拟采区的

表土剥离工作。对界外开采区进行复垦，复垦面积 1.6935hm
2
，其中复垦旱地 0.2390hm

2
；

复垦乔木林地 0.4590hm
2
；复垦其他草地 0.9955hm

2
。主要完成工土壤重构工程：表土剥

离 99000m
3
、剥离表土运输 99000m

3
、覆表土 3729m

3
；植被重建工程：栽植乔木 574 株（雪

松 191 株、圆柏 192 株、旱冬瓜 191 株），栽植火棘 574 株，土地翻耕 0.2390hm
2
，土地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平整 478m³，土壤培肥 0.2390hm2，播撒酸浆草 0.4590hm2，栽植油麻藤 1600 株。配套工

程：修筑保苗水窖 1 个，监测与管护工程：设置监测点 20 次。本年需复垦资金 172.89
万元。

生产期第 2年：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对高陡边坡进行挂网喷浆，对北西道路区进

行复垦，复垦面积 0.2212hm2，其中复垦乔木林地 0.0710hm2；复垦其他草地 0.1502hm2。

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监测；并对已损毁未复垦土地的

范围、地类等进行监测。主要完成土壤重构工程：表土收集调运 85809m3、表土清理（捡

石）85809m3、覆表土 355m3；植被重建工程：栽植乔木 89 株（雪松 30 株、圆柏 30 株、

旱冬瓜 29 株），栽植火棘 89 株，播撒酸浆草 0.0710hm2，栽植油麻藤 390 株。对已形成

终了高陡边坡挂网喷播草籽 2551.95m3。对已复垦区进行管护，管护面积 1.9174hm2。监

测与管护工程：设置监测点 20 次。本年需复垦资金 156.38万元，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物

价波动等因素，需价差预备费 22.66万元，预计本年度需复垦动态投资费用 179.04万元。

生产期第 3年：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仅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

果进行监测；并对已损毁未复垦土地的范围、地类等进行监测。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

管护面积 1.9174hm2。监测与管护工程：观测监测点 20 次。本年需复垦资金 3.96万元，

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物价波动等因素，需价差预备费 0.89万元，预计本年度需复垦动态投

资费用 4.85万元。

生产期第 4年：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不安排复垦工作，仅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

果进行监测；并对已损毁未复垦土地的范围、地类等进行监测。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

管护面积 1.9174hm2。监测与管护工程：观测监测点 20 次。本年需复垦资金 3.96万元，

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物价波动等因素，需价差预备费 1.23万元，预计本年度需复垦动态投

资费用 5.19万元。

生产期第 5年：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对南部道路边坡进行复垦，复垦面积

1.3602hm2，均为其他草地。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监测；

并对已损毁未复垦土地的范围、地类等进行监测。主要完成植被重建工程：栽植油麻藤

7266 株。对已复垦区进行管护，管护面积 3.2149hm2。监测与管护工程：设置监测点 20

次。本年需复垦资金 14.21万元，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物价波动等因素，需价差预备费 5.72
万元，预计本年度需复垦动态投资费用 19.93万元。

（二）中期工程为矿山生产期第 6～18年（2028年 3月～2041年 3月）

第二阶段生产期 6-10年（2028年 3月～2033年 3月）复垦工作计划

为矿山正常开采阶段，对南西部临时排土场及顶部开采完成区域进行复垦，复垦面

积 6.6731hm2，其中复垦乔木林地 1.5898hm2，复垦灌木林地 3.6659hm2，其他草地

1.4174hm2。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监测；并对已损毁未

复垦土地的范围、地类等进行监测。主要完成土壤重构工程：覆表土 9343m3；植被重建

工程：栽植乔木 1987 株（雪松 662 株、圆柏 663 株、旱冬瓜 662 株），栽植灌木 11152

株（其中火棘 6570 株、白刺花 4582 株），播撒酸浆草 1.5898hm2，栽植油麻藤 2804 株。

对已复垦区进行管护，管护面积 6.6731hm2。监测与管护工程：设置监测点 30 次。本阶

段需复垦资金 83.77万元，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物价波动等因素，需价差预备费 33.74万元，

预计本年度需复垦动态投资费用 117.51万元。

第三阶段生产期 11-18年（2033年 3月～2041年 3月）复垦工作计划

为矿山开采阶段末期，准备全面闭坑复垦工作，同时对中部采场进行复垦，复垦面

积 11.2048hm2，均为乔木林地。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

监测；并对已损毁未复垦土地的范围、地类等进行监测。主要完成土壤重构工程：覆表

土 56024m3。植被重建工程：栽植乔木 14006 株（雪松 4669 株、圆柏 4669 株、旱冬瓜

4668 株），栽植火棘 14006 株，播撒酸浆草 11.2048hm2。配套滴灌管网 9982m（其中主

管长 916m，支管长 9066m，滴灌网 32019m，滴头 32019 个）。对已复垦区进行管护，管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护面积 21.1528hm2。监测与管护工程：设置监测点 40 次。本阶段需复垦资金 109.60万
元，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物价波动等因素，需价差预备费 44.12万元，预计本年度需复垦

动态投资费用 153.72万元。

（三）远期工程（第四阶段）为矿山闭采期 1～4年(2041年 3月～2045年 3月)复
垦工作计划

闭采期第 1年：该阶段为复垦措施全面复垦期，完成办公生活区、生产加工车间、

入口广场、配电室、高位水池、临时排土场、矿区道路等的土地复垦工作；复垦面积

19.2581hm2，复垦旱地 5.6437hm2，复垦林地 11.8419hm2，复垦其他草地 1.7725hm2；对

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监测。主要完成土壤重构工程：对矿区范围内建筑设施拆除，

拆除工程量 935.34m³、土壤清障 4114m³、废渣回填 5049.34m³，土地平整 11069m³；土

地翻耕 5.6437hm²；修筑田埂 93.24m³；土壤培肥 5.6437hm²，播撒绿肥 5.6437hm2；表

土运输 93082m3、覆表土 93082m3；配套工程：水窖 30 个，植被重建工程：栽植乔木 14409

株（雪松 4803 株、圆柏 4803 株、旱冬瓜 4803 株）、栽植火棘 14409 株、播撒酸酱草

11.5272hm2、栽植油麻藤 15828 株；配套滴灌管网 9982m（其中主管长 610m，支管长 6044m，

滴灌网21346m，滴头21346个）。监测与管护工程：设置监测点60次，管护面积40.4109hm2。

该阶段需复垦资金 271.44万元，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物价波动等因素，需价差预备费 109.27
万元，合计本年度需复垦动态投资费用 380.71万元。

闭采期第 2～4年：该阶段主要对已复垦区域的复垦效果进行监测，对复垦区域进行

管护。监测与管护工程：观测监测点 60 次/年，管护面积 40.4109hm2。该阶段需复垦资

金 44.25万元，考虑到经济发展及物价波动等因素，需价差预备费 17.82万元，合计本年

度需复垦动态投资费用 62.07万元。

保障

措施

一、组织保障

a、提高认识

提高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的思想认识，把恢复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列为矿业活动管

理工作的一个重点，改变掠夺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使“要我保护”变为“我要保护”。
b、加强管理

a）健全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由矿上企业主要领导担任，建立起一

个有强有力的环境保护工作领导集体。

b）组织管理人员，特别是企业各职能部门的主要管理人员，认真学习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公文文件，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中各职

能部门的责任进行划分和界定，责成各部门制定工作计划和完成工作任务。

c）工作计划制定完成，组织部门的员工和工人进行培训和学习，针对不同岗位，不同时

期的工作目标，制定岗位职责，明确工作要求。

d）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实施方式，包括义务人自行实施。

e）企事业预存、缴纳备用金费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代实施。

f）土地复垦方案经专家评审和自然资源部门审核通过后，州（市）自然资源局应尽快督

促项目所在地的县自然资源局与土地复垦义务人签订土地复垦工作监管协议。

二、技术保障

a、投入保障体系

a）成立以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领导小组，成员由矿山财务、地测、技术、环保等单

位负责人兼任。

b）矿长是地质环境治理与复垦的第一责任者，负责资金、人与物力的落实以及地质灾害

救灾工作。

c）矿山财务部门要设立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专项资金，并建立专门账户进行管理，

在出现地质环境问题，必须立即启用该项资金，以避免问题扩大或地质灾害的发生。

d）矿山地灾部门主要负责矿区内地质灾害、排废场监测、地表水动态观测等工作，并建



立健全相关台账；预报开采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地点，并及时通知矿及地方相关单位，

以便及时采取措施；负责地质灾害预测及应急防灾预案的编制。

e）矿山技术部门负责严格积极研究、推广可以减少地质环境问题的有关采矿等技术。另

外，在进行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时，必须及时编制相关的安全施工措施，并对工程

施工监理和质量验收工作负责。

f）矿山环保部门负责编制中长期的地质环境保护计划，按计划要求，申请资金，具体负

责地质环境的治理监督工作。

b、项目的组织与实施

按照本方案的管理和组织实施工作，制定地质环境治理中长期计划，逐步逐项地进行治

理，每个治理项目开工前，要先向县自然资源局汇报，由矿山组织有资格的单位进行施

工，并聘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工程监理，项目结束后，由县自然资源局组织验收。

c、质量管理和劳动保护措施

a）质量管理措施

1、每个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必须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施工单位要提交施工措施，经

矿方审查后，方可施工，施工措施中要包括与施工质量有关的施工方法。

2、每个施工项目必须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工程监理，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负责，监理单位

要建立健全监理日志，项目中的所有阶段工程必须及时通知矿方进行验收。

3、每个施工项目完成后，由县自然资源局组织人员进行验收，质量不合格时，必须全部

拆除重新施工。

4、项目验收合格后，由矿方负责将监理及施工措施、日志等资源交于市国土资源部门保

存，工程质量实行终身负责制，施工单位负责人为第一责任者，并联责监理单位。

b）劳动保护措施

每个项目施工前，由矿技术部门或施工单位编制安全施工技术措施，工人按照措施进行

施工，不得违章操作，矿方要按国家有关安全技术规定提供相应的劳动保护条件。

三、资金保障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土地复垦项目的各项土地复垦费用，由“富民云茂耐火材

料厂”支付。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列入工程建设投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并与主体

工程建设资金同时调拨使用，同时施工、同时发挥效益；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工作，落

实资金，保证方案实施。土地复垦和生态恢复的设备投资可以从项目环境保护工程中解

决，作为“三同时”工程进行验收。对于土地复垦的日常费用，可以采取从矿山运营过程

中提成的方法解决，提取的费用从成本中列支。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费用严格按提计、蓄存、管理、使用、审计等程序进

行，做到复垦资金的专款专用。

四、监督管理

1、资金作用保障

土地复垦资金严格按照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的办法进行管理；按照规定的开支范围支出；

实行专管，严格财务制度，规范财务手续，注明每一笔款项的使用情况，具体措施：

（1）按照统一管理、分级核算的原则，设置和健全财务管理机构，为土地复垦配备相应

的财务人员。

（2）财务人员应当制订有效的预算制度，合理使用资金，加强成本费用的管理，规范财

务会计报告和对外财务信息披露。

（3）财务人员应根据土地复垦资金需要，及时按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向主管部门、银

行报送现金使用计划，并签字审批。

（4）不允许不符合会计制度的凭证或白条顶替土地复垦资金；不允许编造用途套取土地

复垦费用；出纳人员未经主管部门审批不允许私自支配土地复垦资金；出纳人员严禁使

用现金进行土地复垦工程费用的支付，且支付对象必须为法人。



（5）出纳人员要逐笔登记发生费用日记帐，做到日清月结，保证土地复垦资金使用安全、

到位、有效。

同时，土地复垦义务人缴纳的土地复垦费专项用于土地复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

挤占、挪用。对滥用、挪用资金的，追究当事人、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给予相当的行政、

经济、刑事处罚。

2、资金审计管理

审计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对资金的运用进行审计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

合理。

费用

预存

计划

土地复垦费用安排表

年度费用使用额（万元）

阶段复垦

费用使用

额（万元）

分期
年度复垦费用预存

时间

年度复垦

费用预存

额（万元）

阶段复垦

费用预存

额（万元）

第 1年 172.89

381.90

第 1 期 2023年3月31日前 219.18

1095.91

第 2 年 179.04 第 2 期 2024年3月31日前 438.36

第 3 年 4.85 第 3 期 2025年3月31日前 438.37

第 4 年 5.19

第 5 年 19.93

第 6～10 年 117.51
271.23

第 11～18 年 153.72

闭坑后第1年 380.71

442.78
闭坑后第2年 20.69

闭坑后第3年 20.69

闭坑后第4年 20.69

合计 1095.91 1095.91 1095.91 1095.91

2014年 3月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委托昆明腾泓科技咨询有限公司编制过《云南省富民县云茂普通建筑

材料用白云岩矿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富民云茂耐火材料厂 2023年 3月 2日在富民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专款专用账户上累计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716713.93元。

复垦

费用

估算

费费

用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644.25
2 设备购置费 0.00
3 其他费用 92.06
4 监测与管护费 45.21
-1 监测费 13.20
-2 管护费 32.01
5 预备费 314.39
-1 基本预备费 44.18
-2 价差预备费 246.76
-3 风险金 23.45

6
静态总投资 849.15

静态亩均投资 14009

7
动态总投资 1095.91

动态亩均投资 18079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1结论

一、交通位置

富民县茨塘村老煤山普通建筑材料用石灰岩矿矿区位于富民县城 98°方向，与富

民县城直线距离 13km，地理极值坐标（国家 2000 坐标系）东经 102°36′35.119″～

102°37′07.481″，北纬25°13′26.341″～25°13′42.896″，面积 0.3374km
2
。矿

山至昆明 53km，其中矿山至富民县城 15km 为县乡简易公路，富民至昆明 38km 为二级

公路，交通方便。

二、方案适用年限

根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评审备案登记表，矿山开采服务年限为 18年，考虑

1年的复垦措施实施期及 3年的管护期。确定此次方案编制年限为 22年（2023年 3月～

2045年 3月）；综合矿山实际情况，确定本矿山“恢复治理和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5

年（2023年 3月～2028年 3月）。本方案为报告评审备案之日起，5年后需对土地复

垦方案进行修编或重编；本次方案编制为一次性编制，即（2023年 3月～2045年 3月）；

方案基准年确定为 2023年。

本方案的适用年限内，若采矿权人申请变更矿区范围、开采矿种、开采规模、开

采方式、地表设施等重要设施位置和生产规划、生产工艺流程发生变化，应重新编制

或修编本方案，并送交有关部门审查；若矿为权发生变更，应保证复垦义务、责任和

资金的相应变更与接续。

三、矿山地质环境与土地损毁评估

（一）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与恢复治理分区

1、评估区范围、评估级别及评估地质灾害类型

本次评估区面积为 1.24km2。评估区重要程度为较重要区，矿区地质环境条件为复

杂，矿山建设规模属于大型矿山，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为一级，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级别为一级。评估区的预测地质灾害类型主要为不稳定斜坡。

2、矿山地质地质灾害现状及预测评估

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主要发育有 5个潜在不稳定斜坡（BW1～BW5）。潜在不稳定

斜坡（BW1）主要分布在露天采场、越界采场周围。现状条件下潜在不稳定边坡 BW1，

危害程度大，危险性大。现状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中等。



潜在不稳定斜坡（BW2～BW5）主要分布在已有排土场、生产加工车间周围。现状

条件下潜在不稳定边坡 BW2、BW3、 BW4、BW5，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已有排土

场现状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中等。办公生活区、生产加工车间、入口广场、配电室

等现状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小，危害性小，危险性小。

未来矿业活动加剧 BW1 不稳定边坡形成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较大，主要

危害采矿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危险程度大，危害性大。

未来露天开采引发开采边坡产生崩塌、滑坡灾害可能性较大，危险性、危害性大；

表层覆盖风化强烈的岩体诱发滑坡的可能性中等，危害程度大，危险性大；软弱夹层、

膨胀岩土构成的露天采场边坡稳定性差，诱发滑坡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大，危险性

大；露天开采诱发岩溶塌陷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大，危险性大。

矿业活动前期遭受 BW1 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其危险性中等，危害性中等。矿山

有可能遭受来自上方岩土体垮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其危险性中等，危害性中

等。遭受大气强降雨汇集而成的地表水流将流入采区内，造成采场充水的可能性较大，

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未来露天采场遭受滑坡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危险性、危

害性大，威胁场内矿山施工机械及人员的安全。矿山采矿活动对村庄有一定影响，遭

受泥石流、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

未来矿业活动加剧 BW2、BW3、BW4、BW5 不稳定边坡形成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

可能性中等，主要危害采场、植被、人员和设备的安全，危险程度中等，危害性中等。

已有排土场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可能性大，危害性、危险性中等；矿区道

路可能引发滑坡、泥石流灾害可能性中等，危害性、危险性中等；生产加工车间诱发

滑坡的可能性中等，危害性、危险性中等；办公生活区、入口广场、配电室诱发滑坡

的可能性小，危害性、危险性小；拟建高位水池遭受地面塌陷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

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拟建截洪沟诱发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中等，危害程度、危

险性中等。拟建高位水池、截洪沟遭受滑坡等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危害性小。

新矿山道路边坡遭受失稳发生小规模滑坡和土体坍塌灾害可能性中等，危害程度中等，

危险性中等。矿山工程建设和运营引发或遭受红黏土等不良地质作用可能性小，危害

程度小，危险性小；

新建排土场遭滑坡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项目

区其他设施遭受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较小，危害性及危险性小。

3、区含水层破坏现状及预测评估

（1）含水层现状评估



评估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土体孔隙含水层下二叠统、栖霞、茅口组岩

溶裂隙含水层和倒石头组石英砂岩裂隙含水层。矿区主要地层富水性较好，但未发现

地下水泉点露头，说明区内地下水位埋深较深。矿区所在位置地势较高，地下水补给

面积较小，因此地下水对矿床充水影响不大。

现状下正在进行采矿活动，开采最低标高(2200m)位于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2176m）

之上，采矿活动不会改变当地地下水动态条件，不会造成地下水含水层的水位下降，

未影响到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供水。

综上所述现状矿山生产活动对评估区水资源的影响较轻。

（2）含水层预测评估

评估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土体孔隙含水层下二叠统、栖霞、茅口组

(P1q+m)岩溶裂隙含水层和倒石头组石英砂岩裂隙含水层。现状下正在进行采矿活动，

矿区位于地下水位以上，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采矿活动不会改变当地地下水动态条

件，不会造成地下水含水层的水位下降，未影响到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供水。综合分

析，含水层可能遭受矿山开采影响为较轻。

4、地形地貌景观评估现状及预测评估

（1）地形地貌景观现状评估

矿山为扩大延续矿山，矿山开采扰动破坏了原来地形地貌，影响地质环境的自然

完整性，其破坏形式主要是改变了原有的地形，破坏了地貌及生态景观，现已形成一

个呈“拳头”形采坑，其次矿山生产设施的建设占用了大量土地，对地貌景观造成破

坏，总计破坏面积约为 15.0336hm
2
（含越界采区），故采矿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

和破坏现状评估为严重。矿山生产设施的建设占用了大量土地，对地貌景观造成破坏，

总计破坏面积约为 5.5777hm
2
，故生产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现状评估为较严

重。评估范围内无上百人居住村庄，无大型公路、水利水电设施分布，不属于地质遗

迹及无其它国家、省级、县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及风景名胜古迹，周边无交通要道，故

不存在对上述的破坏。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

（2）地形地貌景观预测评估

评估区范围内不属于地质遗迹及其它国家级、省级、县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及风景

名胜古迹。矿山开采终了时，项目区的土地利用格局未发生改变，但矿区自然景观的

连续性会被破坏。根据开发方案的设计，矿体开采为露天开采，采矿终了时台阶高度

10m，采场最终边坡角 20°～45°；其中北侧、北西侧最终边坡角≤45°，东部最终边

坡角 20～25°，台阶坡面角为小于 60°，坡度较陡，将形成永久性的陡坎，灰岩岩石



裸露、部分岩溶发育，较易进行绿化；采矿终了时矿区内还会形成 15.2887hm
2
的采坑，

项目区新截洪沟、拟建临时排土场、新开拓道路及高位水池共 5.1983hm
2
，破坏地形地

貌景观 20.4882hm
2
（其中露天采场破坏面积 15.2887hm

2
，辅助生产设施区破坏面积

5.1983hm
2
），对原始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大。露天采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为严

重。

总体而言，矿区自然景观的连续性遭到破坏，采矿活动对原生的地形地貌景观影

响和破坏程度较大，影响严重。

5、土地资源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1）土地资源破坏现状评估

根据现场调查，评估区主要用地类型为乔木林地、灌木林地、采矿用地、农村道

路。矿山为扩大延续矿山，现已形成一个呈“拳头”形采坑，已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

计约 15.0336hm2。按土地损毁类型统计，乔木林地 0.0735hm2、采矿用地 14.9574hm2、

农村道路 0.0027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均为挖损损毁。现状下矿山开采对区内土

地资源影响破坏为严重。已有辅助生产设施区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5.5777hm2。按

土地损毁类型统计，乔木林地 1.0578hm2、灌木林地 0.1776hm2、采矿用地 4.0858hm2、

农村道路 0.2565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4.7699hm2，挖损损毁 0.8078hm2。

现状下辅助生产设施区内土地资源影响破坏为较严重。

（2）土地资源破坏预测评估

根据现场调查，评估区主要用地类型为乔木林地、灌木林地、采矿用地、农村道

路。未来矿山开采和运营中，主要是拟建露天开采、拟建临时排土场堆场、拟建矿山

公路、拟建高位水池、拟建截洪沟对土地资源造成破坏等，经调查统计本矿山未来开

采拟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15.2887hm2。按土地损毁类型统计，乔木林地 14.7888hm2、

采矿用地 0.4999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均为挖损损毁。预测未来矿山开采对区内

土地资源影响破坏为严重。

项目拟建设施拟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3.0389hm2。按土地损毁类型统计，乔木

林地 3.0074hm2、农村道路 0.0315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0.4732hm2，挖

损损毁 2.5657hm2。预测未来矿山开采对区内土地资源影响破坏为较严重。拟建临时排

土场拟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2.1606hm2。按土地损毁类型统计，乔木林地 1.2103hm2、

灌木林地 0.9023hm2、农村道路 0.0480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1.9506hm2，

挖损损毁 0.2100hm2。预测未来排土场建设对区内土地资源影响破坏为较严重。

6、水土环境污染影响现状及预测评估



（1）水土环境污染现状评估

矿山开采已开采多年，矿山作业人员较少，生产生活污水排放量少，矿石化学成

分稳定，有害有毒物质较少，矿山开采出来的矿石经加工制成碎石、砂等后由车辆运

输到区外销售，所以矿山现阶段活动总体对水土环境污染影响较轻。

（2）水土环境污染预测评估

矿山采用露天分台方式进行开采，矿山开采出来的矿石经加工后由车辆运输到区

外销；矿体及围岩中化学组分稳定，有害组份均在指标允许范围内，周边基岩裂隙水

富水性较好，但地下水位埋深较深，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对地表水体、土壤物理性质等

地质环境的危害较轻。

7、村庄及重要设施影响综合评估

经调查，评估范围内无上百人居住村庄，无大型公路、水利水电设施分布，不属

于地质遗迹及无其它国家、省级、县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及风景名胜古迹，周边无交通

要道，故不存在对上述重要设施的影响，生产过程中的静态爆破扬尘对居民影响较小。

8、通过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依据《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编制规范》

（DZ/T0223-2011）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表，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

理恢复分为重点防治区（A）、次重点防治区（B）和一般防治区（C），三个级别三

个区段。

9、适宜性评价

矿山开采建设过程中诱发和加剧地质灾害（含岩土工程问题）多属开采此类矿山

过程中常见地质灾害，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才能有效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的危

害，矿山建设适宜性综合评估为适宜性差。

（二）土地复垦责任范围、复垦率及复垦方向

1、已损毁土地类型及损毁程度

矿山现已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20.6113hm2。按土地损毁类型统计，乔木林地

1.1313hm2、灌木林地 0.1776hm2、采矿用地 19.0432hm2、农村道路 0.2592hm2；按损毁

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4.8106hm2，挖损损毁 15.8007hm2。现状下矿山开采对区内土

地资源影响破坏为严重。

2、拟损土地类型及损毁程度

矿山拟损毁土地资源面积共计约 20.4882hm2。按土地损毁类型统计，乔木林地

19.0065hm2、灌木林地 0.9023hm2、采矿用地 0.4999hm2、农村道路 0.0795hm2；按损毁



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2.2820hm2，挖损损毁 18.2062hm2。预测未来矿山开采对区内

土地资源影响破坏为严重。

3、损毁土地类型及损毁程度

本矿山损毁土地总面积约 41.0995hm2（其中已损毁土地面积 20.6113hm2、拟损毁

面积 20.4882hm2）；按土地损毁类型统计，损毁乔木林地 20.1378m2、灌木林地 1.0799m2、

采矿用地 19.5431m2、农村道路 0.3387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6.9577hm2，

挖损损毁 34.1418hm2。矿山开采对区内土地资源影响破坏为严重。

4、土地复垦面积、复垦责任范围、复垦土地面积、土地复垦率

复垦区面积为 41.0995hm2，根据评价范围确定，本方案确定矿山生产服务年限为

18年，共计损毁土地面积约 41.0995hm2。项目复垦区面积为 41.0995hm2，根据项目实

际情况，矿山道路予以保留（保留道路宽度按 3.5m计，则面积为 0.2728hm2）作为后

续耕地配套设施使用、截排水沟（面积为 0.3833hm2）作为沟渠予以保留、已有挡土墙

作为农耕设施予以保留（面积约 0.0325hm2），保留面积合计 0.6886hm2。本矿山复垦

土地面积为 40.4109hm2，其中复垦为旱地 5.8827hm2，复垦为乔木林地 25.1665hm2，复

垦为灌木林地 3.6659hm2，复垦为其他草地 5.6958hm2，土地复垦率为 98.32%。

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程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主要工程

完成后续露天采场及生产设施场地边坡清理工程；临时排土场拦挡工程、矿山道

路的截排水、拦挡，以及其他生产设施区警示监测工作；定期开展矿坑排水水质监测；

定期对评估区内地形较陡斜坡区进行人工监测。警示措施工程量：警示牌 61个；清理

措施：危岩清理 11692m³；拦挡措施：挡土埂 10379m、M7.5浆砌石 1494.58m³；护栏

围挡 1841m、围栏 2761m2；干砌石拦渣坝 400m（干砌石 420m³、砂浆压顶 280.0m2）；

截排措施：排水沟 1795m，土方开挖 291.27m³、土方回填 31.32m³、浆砌石 155.55m³、

砂浆抹面 636.84m2；土质排水沟 1464m、土方开挖 175.68m³。

2、土地复垦方案主要工程

本方案设计建设区复垦工程主要为土壤重构工程、土壤剥覆工程、生物化学工程、

配套工程及监测与管护工程。完成土壤重构工程：砌体拆除 935.34m
3
、土壤清障 4114m

3
、

废渣回填 5049.34m
3
；土壤剥覆工程：表土剥离 99000m

3
、剥离表土运输 99000m

3
、表土

收集 85809m
3
、表土清理（捡石）85809m

3
、覆表土 162276m

3
；平整土地工程：土地翻耕

5.8827hm
2
、垒石田埂93.24m³、场地平整11765m³；生物化学工程：土壤培肥配5.8827hm

2
；

套工程：水窖 28 个；配套滴灌管网 16636m（其中主管长 1526m，支管长 15110m，滴灌



网 53365m，滴头 53365 个）。植被重建工程：栽植乔木 31461 株（其中雪松 10487 株、

圆柏 10487 株、旱冬瓜 10487 株），栽植灌木 40625 株（其中火棘 36043 株、白刺花

4582 株），栽植油麻藤 20622 株，播撒酸浆草 25.1665hm
2
。高陡边坡挂网喷播草籽

2551.95m
3
。监测与管护工程：设置监测点 60 次，管护面积 40.4109hm

2
。

五、经费估算与进度安排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经费估算与进度安排

本矿山《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适用年限（5年）估算费用 174.14万元；编制

年限均为（22年）估算费用 473.99万元。

2023年 3月～2028年 3月为近期治理期资金 174.14万元，2028年 3月～2033年

3月为中期治理期第二阶段安排恢复治理资金 90.46万元；2033年 3月～2041年 3月

为中期治理期第三阶段安排恢复治理资金 118.98万元；2041年 3月～2045年 3月为远

期治理期安排恢复治理资金 90.41万元。

2、土地复垦方案经费估算与进度安排

本方案复垦投资估算静态总投资 849.15万元，动态总投资 1095.91万元；复垦面

积 40.4109hm2，静态亩均投资 14009元/亩，动态亩均投资 18079元/亩。

2023 年 3 月～2028 年 3 月为近期工程安排土地复垦资金 381.90万元；2028 年 3

月～2033年3月为中期工程第二阶段安排土地复垦资金 117.51万元；2033年3月～2041

年 3 月为中期工程第三阶段安排土地复垦资金 153.72万元；2041 年 3 月～2045 年 3 月

为远期工程安排土地复垦资金 442.78万元。

3、方案编制年限经费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 22年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总投入 1569.90万元（其中恢复治理费用

473.99万元、土地复垦费用 1095.91万元）。方案适用年限 5年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总

投入 556.04万元（其中恢复治理费用 174.14万元、土地复垦费用 381.90万元）。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费用由企业自筹。

2.建议

1、是矿山地质环境预防、治理与监测工程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方案》不代替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的勘查与设计工作，实施时，应委托有经验的单位进行勘察设计，

矿山企业在各阶段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前应进行勘察和设计，编制

施工方案及施工图，并进行详细的地质环境和经济效益论证。



2、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44号）和《云南省矿

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及时交纳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根

据“云南省土地复垦费用确认书”，及时交纳土地复垦费用。

3、矿山开采应把地质灾害的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尽量减少或避免

对地质环境的破坏。地质灾害的防治重点，应针对矿业活动、相关居民点有较大危害

或威胁的地质灾害体（点）。

4、合理开发利用矿山资源，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的方针对矿山进行恢复

治理工作，保护生态环境。

5、加强对现有采空区监测，发现危害，应及时采取措施，减轻危害。

6、矿山在生产中，应加强地质环境问题的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发现环境问题及

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7、开采期间发现地质环境异常现象应及时请相关单位、专家进行论证。

8、切实做好监测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及保护的有关

规定，做好生产、生活用水的排放工作，禁止污染地下、地表水。

9、在方案编制年限内，根据开采情况对本方案设计工程、植物和监测措施进行修

编，本次仅为初步方案，各工程实施前要进行单项工程研究和设计。

10、采场高陡边坡：对采场高陡边坡应及时对危岩进行清理。

12、矿山采场边坡较陡，岩体倾向与开采坡向为斜交，边坡稳定性差，矿山开采

极易引发或遭受滑坡崩塌灾害，建议业主开采过程中应降低开采台阶，放缓台阶边坡

角。

13、在实际开采工程中建议适当降低台阶高度和边坡角，增大安全平台宽度，确

保不产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14、建议矿山在今后开展矿业活动中，应严重依照开发利用方案从上而下分台阶

开采，边开采边复垦。

15、建议矿山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对于矿山边坡应加强监测与巡查并

进行削坡处理，及时消除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16、项目区采矿权范围外拟损毁区域必须按相关文件要求完善用地手续。

17、项目区辅助生产设施在采矿权范围外，本方案按开发利用方案进行编制，后

期涉及使用建设用地的应按照相关规定办理用地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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